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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3 年憲判字第 3號判決摘要 

說明：本摘要係由憲法法庭書記廳依判決主文及理由摘錄而成，僅供讀者參考，

並不構成本判決的一部分。 

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 

聲請人： 

朱育德等共 24 人（詳如判決附表一） 

言詞辯論期日：112 年 12 月 25 日 

判決公告日期：113 年 4 月 26 日 

 

案由： 

上列部分聲請人等，因認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定及所適用之

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下稱系爭規定）規定牴觸憲法，聲請

解釋憲法或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聲請人等分別認附表二所

列各該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牴觸憲法，聲請裁判

及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聲請人因分別審理刑事妨害名譽案

件，認其所應適用之上開規定，牴觸憲法，聲請解釋憲法或

法規範憲法審查。 

判決主文 

1.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5 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規定：「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9千元以下罰金。」（24

年 1月 1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 7月 1日施行之同法條第

1 項規定構成要件相同，僅罰金刑之金額調整）所處罰之

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

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

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

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

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

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於此

範圍內，上開規定與憲法第 11 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尚

屬無違。 

2. 上開規定所稱「侮辱」，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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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聲請人九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0

年度簡上字第573號刑事判決關於駁回聲請人九就公然侮

辱罪上訴部分違憲，廢棄並發回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4. 聲請人十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

上易字第 1671 號刑事判決違憲，廢棄並發回臺灣高等法

院。 

5. 聲請人十一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0 年度簡上字第 505 號刑事判決違憲，廢棄並發回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 

6. 聲請人十二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臺灣高等法院 112 年

度上易字第 651 號刑事判決違憲，廢棄並發回臺灣高等法

院。 

判決理由要旨 

一、主文一部分〔第 28段〕 

憲法第 11 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其目的在保障

言論之自由流通，使人民得以從自主、多元之言論市場獲得

充分資訊，且透過言論表達自我之思想、態度、立場、反應

等，從而表現自我特色並實現自我人格，促進真理之發現、知

識之散播及公民社會之溝通思辯，並使人民在言論自由之保

障下，得以有效監督政府，從而健全民主政治之發展。〔第 30

段〕 

於言論損及他人權益或公共利益之情形，立法者仍得權衡他

人權益及公共利益之類型及重要性，與表意人之故意過失、

言論類型及內容、表意脈絡及後果等相關情形，於符合憲法

第 23 條規定之要件下，對言論採取適當之管制，以事後追究

表意人應負之民事、刑事或行政等法律責任。〔第 31段〕 

系爭規定係以刑罰手段追究言論內容之責任，本庭於審查以

刑法制裁言論之系爭規定時，尤應權衡其刑罰目的所追求之

正面效益（如名譽權之保障），是否明顯大於其限制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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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之損害，以避免檢察機關或法院須就無關公益之私人爭

執，扮演語言警察之角色，而過度干預人民間之自由溝通及

論辯。〔第 33段〕 

參酌立法沿革及法院實務見解，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係為保

護他人之名譽權，其保障範圍可能包括社會名譽、名譽感情

及名譽人格。社會名譽又稱外部名譽，係指第三人對於一人

之客觀評價。於被害人為自然人之情形，則另有其名譽感情

及名譽人格。名譽感情指一人內心對於自我名譽之主觀期待

及感受。名譽人格則指一人在其社會生存中，應受他人平等

對待及尊重，不受恣意歧視或貶抑之主體地位。〔第 35、36

段〕 

一人對他人之公然侮辱言論是否足以損害其真實之社會名

譽，仍須依其表意脈絡個案認定之。如侮辱性言論僅影響他

人社會名譽中之虛名，或對真實社會名譽之可能損害尚非明

顯、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消除或對抗此等侮辱性言

論，即未必須逕自動用刑法予以處罰。然如一人之侮辱性言

論已足以對他人之真實社會名譽造成損害，立法者為保障人

民之社會名譽，以系爭規定處罰此等公然侮辱言論，於此範

圍內，其立法目的自屬正當。〔第 40段〕 

名譽感情係以個人主觀感受為準，既無從探究，又無從驗證，

如認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得逕為公然侮辱罪保障之法

益，則將難以預見或確認侮辱之可能文義範圍。是系爭規定

立法目的所保障之名譽權內涵應不包括名譽感情。〔第 42 段〕 

個人受他人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不僅關係個人之人

格發展，也有助於社會共同生活之和平、協調、順暢，而有其

公益性。又對他人平等主體地位之侮辱，如果同時涉及結構

性強勢對弱勢群體（例如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

身分或資格之貶抑，除顯示表意人對該群體及其成員之敵意

或偏見外，更會影響各該弱勢群體及其成員在社會結構地位

及相互權力關係之實質平等，而有其負面的社會漣漪效應，

已不只是個人私益受損之問題。是故意貶損他人人格之公然

侮辱言論，確有可能貶抑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而對他人之

人格權造成重大損害。〔第 4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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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一人之言論對於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造成損

害，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自屬合憲。〔第 47 段〕 

由於系爭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其文義所及範圍或適

用結果，或因欠缺穩定認定標準而有過度擴張外溢之虞，或

可能過度干預個人使用語言習慣及道德修養，或可能處罰及

於兼具輿論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而有對言論自由過度限制

之風險。為兼顧憲法對言論自由之保障，系爭規定所處罰之

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

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

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

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

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

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第 55段〕 

先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

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

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

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系爭

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

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

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

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

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

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第 56段〕 

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

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

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第 57段〕 

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

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按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難免會因

自己言行而受到他人之月旦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常態。一

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

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

忍受之範圍。惟如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評價，依社會共同生活

之一般通念，確會對他人造成精神上痛苦，並足以對其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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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或生活關係造成不利影響，甚至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

即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限度，而得以刑法處罰之。〔第 58

段〕 

就負面評價言論之可能價值而言，一人就公共事務議題發表

涉及他人之負面評價，縱可能造成該他人或該議題相關人士

之精神上不悅，然既屬公共事務議題，則此等負面評價仍可

能兼具促進公共思辯之輿論功能。又如以文學或藝術形式表

現之言論，縱包括貶抑他人之表意成分，仍不失其文學或藝

術價值。至一人針對他人在職業上之言行，發表負面評價，亦

可能具有評價他人表現之學術或各該專業等正面價值，而非

全然無價值之言論。是就此等言論，亦應依其表意脈絡，考量

其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

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而不宜逕以公然侮辱罪相

繩。〔第 59段〕 

就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言，如依個案之表意脈絡，公然侮

辱言論對於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已經逾越一般

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尤其是直接針對被害人之種族、性別、

性傾向、身心障礙等結構性弱勢者身分，故意予以羞辱之言

論，因會貶抑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從而損及他人之名譽人

格。於此範圍內，已非單純損害他人之個人感情或私益，而具

有反社會性。立法者以刑法處罰此等公然侮辱言論，仍有其

一般預防效果，與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尚屬無違。〔第 63 段〕 

惟系爭規定就公然侮辱行為處以拘役部分，雖屬立法形成空

間，且法院於個案仍得視犯罪情節予以裁量，然拘役刑究屬

人身自由之限制，其刑罰重於屬財產刑性質之罰金刑，縱得

依法易科罰金，基於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精神，單以言論入

罪即剝奪人民身體自由，仍有過苛之虞。本於憲法保障人身

自由及言論自由之意旨，系爭規定所定之拘役刑，宜限於侵

害名譽權情節嚴重之公然侮辱行為，例如表意人透過網路發

表或以電子通訊方式散佈公然侮辱言論，從而有造成持續性、

累積性或擴散性嚴重損害之可能者，始得於個案衡酌後處以

拘役刑。併此指明。〔第 64 段〕 

系爭規定雖於上開範圍內合憲，然聲請人一至八據以聲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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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該確定終局判決如與本判決意旨不符，仍得有其個案救濟。

依憲訴法第 92 條第 2 項準用同法第 91 條第 2 項規定，聲請

人一至八就據以聲請之各該確定終局判決，如認不符本判決

意旨，各得請求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又檢察總長亦得依

職權就聲請人一至八之各該確定終局判決一一認定是否符合

本判決意旨，而決定是否提起非常上訴。〔第 68段〕 

二、主文二部分〔第 69段〕 

關於聲請人主張系爭規定所定「侮辱」一詞違反法律明確性

原則部分，按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係屬價值性不確定法律

概念，本即須由法院斟酌個案之表意脈絡，並權衡與其衝突

之名譽權後，始得認定是否構成侮辱，此亦為不確定法律概

念之解釋及適用所必經之涵攝過程。如法院仍得透過一般之

法律解釋方法而確定其核心意涵，並於個案適用，即仍與法

律明確性原則無違。〔第 71 段〕 

三、主文三至六部分〔第 73段〕 

系爭規定於主文一所示範圍內雖屬合憲，然就聲請人九至十

二據以聲請之各該確定終局判決，本庭仍應依本判決上開意

旨，一一審查其對系爭規定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解釋及適用，

是否有明顯誤解基本權意義及保護範圍；或就系爭規定所涉

名譽權及言論自由間衝突之權衡，有漏未權衡或權衡有明顯

錯誤之情形，致裁判違憲。本庭審查後，認確定終局判決一至

四均違憲，並廢棄、發回各該管轄法院〔第 75 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判決由黃大法官昭元主筆。 

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主文項次 同意大法官 不同意大法官 

主文第一項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許大法官志雄、張大法官瓊文、 

黃大法官瑞明、詹大法官森林、 

無 



 

7 

 

黃大法官昭元、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蔡大法官彩貞、 

朱大法官富美、陳大法官忠五、 

尤大法官伯祥 

（共 15 位） 

主文第二項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許大法官志雄、張大法官瓊文、 

黃大法官瑞明、詹大法官森林、 

黃大法官昭元、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蔡大法官彩貞、 

朱大法官富美、陳大法官忠五、 

尤大法官伯祥 

（共 15 位） 

無 

主文第三項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許大法官志雄、張大法官瓊文、 

黃大法官瑞明、詹大法官森林、 

黃大法官昭元、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蔡大法官彩貞、 

朱大法官富美、陳大法官忠五、 

尤大法官伯祥 

（共 15 位） 

無 

主文第四項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無 



 

8 

 

許大法官志雄、張大法官瓊文、 

黃大法官瑞明、詹大法官森林、 

黃大法官昭元、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蔡大法官彩貞、 

朱大法官富美、陳大法官忠五、 

尤大法官伯祥 

（共 15 位） 

主文第五項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許大法官志雄、張大法官瓊文、 

黃大法官瑞明、黃大法官昭元、 

謝大法官銘洋、呂大法官太郎、 

楊大法官惠欽、蔡大法官宗珍、 

蔡大法官彩貞、朱大法官富美、 

陳大法官忠五、尤大法官伯祥 

（共 14 位） 

詹大法官森林 

（共 1 位） 

主文第六項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許大法官志雄、張大法官瓊文、 

黃大法官瑞明、詹大法官森林、 

黃大法官昭元、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蔡大法官彩貞、 

朱大法官富美、陳大法官忠五、 

尤大法官伯祥 

（共 15 位）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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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法官瑞明提出協同意見書 

呂大法官太郎提出協同意見書 

詹大法官森林（黃大法官瑞明、呂大法官太郎均加入意見書之部分協

同部分）提出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